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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各大网络平台于2022年上线显示用户IP属地信息功能，网络平台显示用户IP属地为强制显示，用户无法

关闭对其IP属地信息的显示。用户IP属地信息具有特殊性，作为一项公开信息，应当对其的识别性采取

严格标准，在IP属地信息与用户其他信息结合时，能够对信息主题进行识别，即用户IP属地信息属于个

人信息。在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对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合理使用时，应采取必要原则，现阶段各大平台强

制公开用户个人IP属地信息超越了必要性使用的限度，应予以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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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 major network platforms launched the function of displaying user IP affiliation information 
online in 2022. The display of user IP affiliation information on network platforms is mand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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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sers cannot turn off the display of their IP affiliation information. The user’s IP location in-
formation is special. As a pie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strict standards should be adopted for its 
identification. When the IP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combined with other user information, the 
subject of the information can be identified, that is, the user’s IP location information belong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n using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reasonably on the grounds of pub-
lic interest,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should be adopted. At this stage, the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users’ personal IP information by major platforms exceeds the limit of necessary use and should 
be corrected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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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1 年由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12 条规定：互联网用

户账号服务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境内互联网用

户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需标注到省(区、市)，境外账号 IP 地址属地信息需标注到国家(地区)。新浪微博平

台“@微博管理员”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宣布将在用户个人主页显示个人 IP 属地信息，同时在用户发布

的微博以及评论中显示 IP 属地信息，用户无法选择开启或者关闭显示该信息。新浪微博称显示用户 IP 属

地信息是为了“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良行为，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透明”。

随后，微信公众号文章评论区、抖音、快手、知乎等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宣布将显示用户 IP 属地信息，近

乎所有平台展示的境内 IP 属地信息精确度均为省级，境外 IP 属地信息精确度为国家，用户无法关闭显示

IP 属地。2022 年 6 月颁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正式版)》第 12 条延续了征求意见稿中展示

用户 IP 归属地信息的规定，但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合理范围内展示用户 IP 属地信息，展示目的

是为了公众，为公共利益实施监督，而且并未对展示的 IP 地址精度进行规定。结合现各大平台对公开用

户 IP 属地信息的具体情况，公开用户 IP 属地信息可被理解为各大网络平台在用户主页、或用户发表言论、

评论时显示用户非精确性的实时 IP 地址信息，并且用户不可关闭或开启该公开显示的行为。 
互联网平台对用户 IP 地址的使用大多是对其进行个性化推荐、提供与位置有关的服务(如导航服务)、

广告投放等情形，用户可以选择对相关平台开启或关闭获取位置权限，但最近各大网络平台显示用户 IP
属地信息具有强制性，用户无法选择是否开启或关闭，由此引发了用户对该行为是否侵害用户个人信息

权益的讨论，本文将从分析用户 IP 属地信息的性质入手，以《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对互

联网平台公开用户 IP 属地信息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 

2. 用户 IP 属地法律性质探讨 

2.1. 用户 IP 属地是否属于个人信息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受到的关

注与日俱增，而多家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平台公开用户 IP 属地的行为引发用户关注，关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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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用户 IP 地址属地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平台公布用户 IP 是否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展开。为解

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个人 IP 属地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的定义最早出现在欧洲，为合理利用个人信息、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给社会秩序以及个人

利益带来的损害，发达国家率先开展个人信息的立法活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案》(以下简称 GDPR)
将个人信息称为“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在其第四条中对个人数据定义为：任何指向一个已识别或

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的信息。我国台湾地区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中将个人信息称为个人资料，并

罗列了一系列个人信息包含的内容，如自然人姓名、出生日期、证件号码等。1 我国《民法典》第 1034
条第二款采取定义与列举结合的方式对个人信息规定 2，与《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规定相似，也是世界

范围内较为流行的立法方式。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借鉴了 GDPR 的对个人信息的相关定

义，并对《民法典》中个人信息定义进行了完善，即做出了排除性的规定，个人信息被匿名化处理后便

不再属于个人信息，对过宽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相比于《民法典》从信息本身出

发的“识别说”，《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义采用“关联说”，即从信息主体出发，认为只

有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该信息主体的有关信息才属于个人信息，关联说更强调个人信息的相对性，同一信

息对于不同主体而言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可能不同[1]。 
根据以上的对个人信息定义的相关规定，可以将构成个人信息的要件总结为：首先，信息主体是自

然人，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放置于民事权利一章，位于第 110 条具体人格权的

规定之后，此种位置安排说明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民事权利[2]，个人信息立法目的在于保护自然人对

个人信息享有的民事权益。其次，个人信息已经被记录，无论是以电子方式记录或是其他载体记录。最

后，个人信息的重要特点是其具有识别性，无论是已被识别到的信息主体的信息或是具有识别到特定信

息主体的可能性的信息。 
个人信息强调“识别性”，“识别”指根据与特定人有关的信息对特定个体(identity)进行辨别、认

识，个体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身份，也称识别信息，即个人属性或标识(如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

等)；二是个性特征，也称关联信息，如个人习惯、个人爱好等。在网络平台中，识别的基本含义便是通

过相关信息识别用户的个性特征，能否识别到用户身份取决于掌握的信息能否关联到具体的用户[3]。我

国早期观点认为识别性仅限于直接识别，如 2015 年朱烨诉百度公司一案中 3，二审法院认为百度公司进

行的个性化服务的终端以及根据用户 cookies 所推送的信息的终端是浏览器，而非用户个人，因此驳回了

原告要求认定百度公司侵犯其隐私权的诉求。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数据控制者可以

将海量的信息进行整合并对用户进行画像，描绘出用户的个体特征，个人信息的内涵不断扩大，网页搜

索记录从早期的被认为不属于个人信息到现在普遍认为用户浏览记录、搜索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网络

安全法》第 76 条、《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 3.2 条均规定“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该自然人的数

据。面对海量的信息，能够单独确定到信息主体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大多数信息都需要与其他信

息结合方可对信息主体进行识别，若采取“单独识别”的标准将使得个人信息的涵盖范围较窄，不利于

保护信息主体。关于目前社交平台上所公布的用户 IP 地址归属，大多都精确到用户实时所在的省份或直

辖市，就单独这一地址信息而言是很难识别到信息主体身份。 
但网络平台将用户 IP 属地在用户主页以及用户发言时向公众展示，属于公开的信息，作为已公开的

 

 

1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2010 年 5 月 26 日公布修订)第 2 条规定：个人资料指自然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证统一编

号、护照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

会活动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识别该个人之数据。 
2《民法典》1034 条第 2 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3朱烨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一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民终字第 50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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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应采用绝对标准 4 进行判断。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被任何人获得，应考虑被世

界上任意一方获得的可能性，并且信息一旦公开，信息控制者将无法控制信息的后续使用，无法再进行

定期审查，因此对于已公开的信息还应考虑未来是否可被识别[4]。在用户主页中，用户的 IP 属地是随着

用户所在地的改变实时改变的；用户每次的评论、发布的内容也会记录用户发布此内容时的所在的 IP 属

地，在如今，个人进行跨省的流动属于常见现象，若对用户 IP 地址的变化进行记录，便很容易得出该用

户的行动轨迹，若该行动轨迹具有一定特征：如大学生每年寒暑假返乡、春秋季开学，通过 IP 地址的变

化便很容易发现其学生身份、家乡所在地以及学校所在地。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中，用户往往会发

布视频、照片等内容，而结合用户 IP 地址以及地址的变化，将更容易确定用户的所在地、行动轨迹进而

识别信息主体的身份。在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一案 5 中，被告方主张其获取的用户模糊

的地理位置并非精确定位，因而不属于个人信息，而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该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隐私政

策》中所指的“个人位置信息”并非仅限于个人的精确位置信息，而且该位置信息与手机号码等其他信

息相结合时，能够识别到特定的人，因此模糊的位置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 

2.2. 个人 IP 地址是否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对敏感信息以“概念 + 列举”的方式做出了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指“一

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6。

在法律视角下，“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一词并非指个人心理感受，是指法律对其有着高反应度，“敏

感”对应的是“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或受到威胁”[5]。此条规定强调

“风险”，即此类信息处理和泄露对属于信息主体的自然人具有更高的风险。在判断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敏感信息时，应采纳“人格尊严标准”以及“人身、财产标准”进行判断[6]，即该信息的泄露容易导致

信息主体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生命安全与健康受到威胁、财产遭受损失。除采取以上标准外，还应考虑

处理个人信息的具体场景，结合处理人的身份、处理目的以及处理手段、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判断。

应注意的是，对敏感信息的判断通常采用客观标准，即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而非信息主体的主观感受

进行判断。 
用户 IP 属地是否属于敏感信息，笔者认为应考虑公开的用户 IP 地址的精确程度。网络平台中公布

的用户 IP 地址精确到省级以及境外国家，精确度较低，在通常情况下无法与个人人格尊严产生直接关联，

也无法对用户的人身、财产产生直接威胁，因此目前所公开的用户 IP 属地不宜被认定为敏感个人信息。 

2.3. 个人 IP 地址是否属于用户隐私？ 

在认定用户 IP 地址属于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探讨 IP 地址是否属于隐私这一问题应首先厘清个人信

息与隐私之间的关系。隐私权的实质是自然人对抗他人泄露隐私、刺探隐私的加害行为，保护自身私人

生活私密性的消极性权利，是对人的尊严的保护[3]。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首先，

两者的权益主体都为自然人，并且权益内容都是自然人对自己私人生活的自主决定；其次，隐私权来源

于人格尊严的尊重，个人信息保护亦是发端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保护人的尊严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

本目的，二者的立法目的存在相似之处；最后，部分个人信息属于隐私的范畴，使得二者的权益客体存

在着交叉之处[7]。虽然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在主体、立法目的、客体以及合理性期待上存在着相似之

 

 

4 即只要该信息能够被世界上某个机构所识别，则无论该机构是否实际上能够识别该信息，都视为可被识别，2016 年涉及动态 IP
地址的 Breyer 案中，欧洲法院最终认可绝对路径的判断路径。 
5凌某某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491
民初 6694 号。 
6《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3103


何嫣然 

 

 

DOI: 10.12677/ds.2023.93103 774 争议解决 
 

处，但从上文论述可看出，“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强调的重点，而隐私权则是强调“私密性”。隐私

权的权利性质来看，隐私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重心在于对隐私的保护使其不被泄露，属于消极的保护

性权利；而个人信息包含了精神与财产的双重价值，属于主动性权利，除了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泄露还包

含对个人信息的利用[8]。鉴于以上的不同之处，我国大部分学者均认为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属于两种

独立的人格权，两者存在交叉重叠之处，但不能相互替代或包涵[9]。 
考虑到隐私与个人信息存在天然的联系，我国《民法典》将隐私与个人信息在同一章进行规定[10]。

《民法典》又将个人信息区分为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并在第 1034 条第 3 款的规定私密信息适用隐

私权的相关规定，因此可以认为“私密信息”成为了连接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桥梁。《民法典》中

并未对“私密信息”的标准进行规定，但在第 1032 条将其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并列，因此私密

信息应是未公开的信息，而且是信息主体不愿被他人知晓的信息。“私密信息”可包括所有没有被公

开的个人信息，其所涵盖的信息范围十分广泛[11]，凡是自然人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信息，都可以归为

私密信息[2]。敏感信息与个人信息并不能等同，国内学者大多认为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敏感信息

存在交叉关系[5]。 
对于私密信息的判断，不能如同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依据客观标准进行界定，应从“不愿为他人知

晓”以及“私人生活的安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不愿为他人知晓”要求信息主体进行保密，凌某某

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用户所在的城市在一定范围内被他人知悉，一般不具有私

密性。程啸教授认为应进行个案分析，结合社会一般公众的认识以及判断标准，对信息是否属于私密信

息进行判断，应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一般公众对该信息的认知，该信息对该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财产

安全的重要程度，对信息自由、社会正常交往的影响大小程度进行判断[4]。平台中公布的用户 IP 属地是

否属于个人私密信息应当进行个案判断，即考虑每个人个体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敏感程度，信息主体对

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否进行保密。目前公布的用户 IP 地址精确为省级以及外国国家，精确度较为模糊，在

普遍社会认知中该信息与自然人的尊严、人身安全等并无直接的联系，因此目前公布的用户 IP 地址在通

常情况下不属于私密信息。 

3. 公开用户 IP 地址行为性质探究 

3.1. 公开用户 IP 属地并未取得用户同意 

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明确了告知同意原则，7告知

同意规则是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规则，体现了保护自然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意味着并没有默认可自

由使用、处理的个人信息，任何人不得侵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12]。若无此项规则，个人信息权益制

度体系将无法建立。笔者查阅新浪微博平台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发现，位置信息属于微博服务的特定功能，

用户开启权限后平台将提供位置标记服务、精准和个性化服务内容，用户有权选择提供精准位置信息或

粗略位置信息，不同意开启位置信息权限不影响正常使用微博的其他功能。8抖音平台隐私政策中，使用

同城频道功能等地理位置相关服务需要用户进行地理位置授权，用户亦可拒绝授权，拒绝授权不影响其

他功能正常使用。9以以上两个平台为例，用户对地理位置授权均是为了享受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服务，用

户亦可关闭对平台的地理位置授权，关闭地理位置授权不影响其他功能的使用。而公开用户 IP 地址并未

 

 

7《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1 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取得该自然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14 条规定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个人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 
8《微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https://weibo.com/signup/v5/privacy#content (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9 月 26 日)。 
9《“抖音”隐私政策》：https://sf3-cdn-tos.douyinstatic.com/obj/ies-hotsoon-draft/douyin_agreement/privacy.html?hide_nav_bar=1 (最
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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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授权中，用户选择关闭地理位置授权后 IP 属地依然显示，相关社交平台对公布用户 IP 属地

仅通过发布通知、官方消息等形式对用户进行通知，未取得用户的授权同意。 

3.2. 公开个人 IP 属地目的探究 

除告知同意原则之外，《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也规定了无需告知同意个人信息处理

方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3 款规定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不经自然人同意而合

理使用个人信息。《民法典》规定无需取得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主要基于公共利益的角度，《个人信息保

护法》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2 至 6 款规定为履行合同或人力资源管理

需要、为履行法定义务与法定职责需要、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生命安全或财产安全、为公共利益实

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需要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处理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信息处理方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便可处理该个人信息。以上几项无需取得信息主体同意而处理个

人信息的行为也被称为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是基于价值权衡对个人信息权益进

行的一定限制[13]。公布用户 IP 属地的依据是《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 12 条规定：互联网信

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页面展示合理范围内的互联网用户账号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

归属地信息，便于公众为公共利益实施监督。根据此规定，互联网平台公布用户 IP 属地是为了公众为公

共利益而实施监督，为了公共利益是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目的之一。相比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具有相

对优位性，公共利益是更具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重大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公共利益应被

优先考虑[14]。但“公共利益”是典型的较为抽象与宽泛的词语，其所涵盖的范围较大，公共利益的泛化

容易导致个人利益受损害。根据《民法典》第 132 条，公共利益可分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

利益一般指国家安全相关的政治、军事、能源等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普遍认为具有以下几种类型：社会

公共秩序；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与效率；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合理里用与保存；对弱势群体的

保护；公共道德的维护；人类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15]。为了避免公共利益目的被滥用，应当对其进行限

缩，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是为了实现特定并且明确的公共利益。《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 12 条

虽规定公开用户 IP 属地信息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该目的正当合法，但并未明确为何种公共利益，处理

个人信息的目的并不明确。 

3.3. 现行公布 IP 属地信息行为合理性探究 

除了合法原则与正当目的原则，处理个人信息还需要遵循目的最小必要原则。《民法典》第 1035 条

规定对个人信息的利用需要满足“合法、必要、正当”原则，其中正当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处理信息目

的特定、明确、合理[16]，《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 条第 1 款亦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

的目的，并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必要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规范处理手段，在必要的限度内处理个人信息，将处理个人信息对个人权

益的影响降至最小。必要原则要求信息处理不得超出处理目的、信息处理应造成最小损害、并且对信息

出路进行利益衡量。在基于公共利益对于个人信息权益进行限制时，应尽量缩小采集的个人信息的主体

采集内容，使其对个人信息权益的限制与损害降到最低。《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 12 条相比

于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合理范围”也是必要原则的体现。网络监督一般指公众借助网络对政府机关、

公众人物、公共事件等事务进行评论、批判、建议等行为，网络监督有着监督范围广、时效性强、影响

范围广等特点，在当下，网络监督在我国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自媒体时代，普通网络用户

个人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为我国法制建设与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舆

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与监督公权力，因此并非所有的舆论监督都能不经同意处理他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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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或是仅仅涉及个人的不道德行为的舆论监督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

第 1 款第(六)项的规定情形[17]。在平台所有用户主页与其所有发言、评论公布用户的 IP 属地信息，涉

及范围过广，并非所有用户的所有发言均涉及舆论监督与公共利益，将用户 IP 属地信息公布于近乎所有

的用户活动中，属于过度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有侵害用户的个人信息之嫌疑。由于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传播内容难以被控制等特点，容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网络平台方以及服务提供方均责

任和义务维护和谐稳定的网络环境。笔者认为公布用户 IP 属性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 IP 属地信息帮助用

户判断网络言论的真实性，但并非所有言论都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判断，现阶段各大平台在用户主页展

示用户 IP 属地信息的显示方式与公共利益并无直接联系，若用户仅进行浏览或是发表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言论，但其 IP 属地信息依然在其主页被公开，此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公共利益这一处理目的无直接关

系，属于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不合理利用；其次，信息的过度处理和公布迫使个体的表达趋于温和与主流，

令个体决策程序短路[18]，也不利于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性。 
综上，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应以对信息主体进行告知并取得其同意为原则，在为了维护公共利

益等目的可以不经个人同意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使用，但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依然需要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因此，公布用户 IP 属地需要对公开的目的进行明确，将“公共利益”

的范围进行限缩，避免其处理个人信息范围的不当扩大。其次，应考虑必要原则，尽量减少对个人信息

权益的影响，平台服务方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等涉及公共领域的话题以及新闻评论中公布参与用户

的 IP 属地，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在特定发言中公布自己的 IP 属地信息以此增加该信息的可信度，在不

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宜公开用户的 IP 属地信息。 

4. 结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在大数据算法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收集处理，随着收集、处理范围

的不断扩大，这使得个人被识别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扩大个人信息的涵盖范围是大势所趋。现阶段

网络平台公布的用户 IP 属地信息作为向社会公开的信息，个人 IP 属地可以被任何人知悉，信息处理者

无法控制该公开信息的后续使用，判断公开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应采取绝对标准，不仅需要考虑现在

的识别可能性，还需考虑将来的识别可能性。当 IP 属地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时，具有了识别用户身份的

可能性，因此应认定用户 IP 属地属于个人信息。《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中规定公布个人 IP
属地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监督，公共利益属于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正当理由之一，但公共利益的内涵

与外延过于模糊，仅凭“公共利益”作为处理理由不符合“目的特定、明确”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在

有更为合理的处理选择的前提下，选择全方位公开用户 IP 属地信息，处理范围过大，亦不符合个人信息

处理中的必要原则。平台方应对用户 IP 地址的展示进行精细化规定，在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

求平衡，避免过度公开用户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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